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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规范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各类档案、图书资料的借阅管理，

保护档案、图书资料的安全，提高借阅利用效率，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特制订本办法。

本标准编写格式和表述规则符合公司Q/NESC 21602-2025《企业标准编写规则》的要求。本标准的

附录A是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科技信息部归口。

本标准起草部门：科技信息部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帆

本标准校核人：柴雨 潘晶雯

本标准审核人：王永吉 李绍敬

本标准批准人：陈稼苗

本标准为第一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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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图书资料借阅管理办法

1.范围

本办法规定了公司各类档案以及图书、资料、标准、期刊的外借、阅览办法。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办法参照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有限公司《图书资料期刊管理办法》Q/CPE00 2XX07007--

2021(中能社办{2021}51号）执行。

3.术语和定义

3.1 科技档案

是指反映科学技术研究、生产、基本建设等活动的档案。公司科技档案主要包括工程项目档案、科

标业档案、基建档案、设备档案。

3.2 文书档案

是指反映党务、行政管理等活动的档案。

3.3 声像档案

是指记录声音或影像的档案，包括光盘、磁盘、照片、影片、录音带、录像带等。

3.4 保密档案资料

是指有内部事项、内部资料、普通商 密、核心商密、秘密、机密、绝密等标识的档案或资料。

3.5 电子档案

是指具有保存价值的已归档的电子文件 及相应的支持软件、参数和其他相关数据。电子档案依托磁

带、磁盘、光盘等载体保存。

3.6 图书资料

是指公司科技信息部保管的各类图书、资料、标准、期刊，包括国家公开出版发行的图书、期刊、

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相关单位出版的非公开发行的图书、期刊、企业标准、会议资

料、技术资料等。

4.管理机构及职责

4.1 科技信息部是档案、图书资料的归口管理部门，主要职责是：

4.1.1 按照管理办法审核、办理借阅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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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督促借阅人归还超出借阅期限的档案、图书资料；

4.1.3 检查外借归还的档案、图书资料是否齐全、完整；

4.1.4 清查调出职工的借阅情况，出具档案、图书资料归还证明。

4.2 其它各职能部门负责审批本部门人员对涉密档案、资料、文书档案及其他有特别审批要求的档案资

料的借阅申请，以及超量借阅档案、图书资料的申请。

4.3 档案、图书资料借阅人是档案、图书资料的借阅主体，对借阅的档案、图书资料负有妥善保管、安

全保密和按期归还的责任。在借阅的档案、图书资料发生遗失、损毁后，负有赔偿责任。

5.借阅与归还要求

5.1 公司档案、图书资料原则上仅供公司在职职工及长期聘用人员使用。

5.2 一事一聘人员、交流干部等非长期工作人员借阅档案、图书资料，应由其所在部门正式职工代办

借阅手续并负责归还。

5.3 离退休职工和调出人员，离职前应归还借阅的所有档案和图书资料。

5.4 借阅档案、图书资料，需通过公司档案查询系统进行查询，办理预约登记或直接浏览电子原

文，借阅纸质档 案需提交“借阅单”(见附录 A)。

5.5 借阅涉密档案、涉密资料需由本部门负责人审核，并经公司档案工作分管领导批准。

5.6 借阅档案、图书资料时，借阅人应当面清点，发现短缺立即向档案人员说明。使用后应按照目

录顺序排列整齐，及时归还。

5.7 归还档案、图书资料时，档案人员应当面清点，发现短缺立即向借阅人追索。

5.8 借阅、下载电子档案、电子图书、电子资料， 依照上述规定，履行网上审批流程。

5.9 借阅人应妥善保管借阅的档案、图书资料，不得遗失、损坏、拆散、抽页、涂改、剪贴、批注

等。一经发现上 述问题，将根据情节进行处理。

5.10 对遗失的图书资料，借阅人宜购买同样版本的图书资料顶替赔偿。

6.借阅期限

6.1 档案借期最长不超过两周，超过两周仍需使用的，应办理续借手续。

6.2 涉密档案、涉密资料、声像档案、工具书仅供在档案室查阅，原则上不外借。特殊情况需要借出

的， 经过批准后，借期不超过一周，超出一周仍需使用的，需重新办理审批手续。申请借阅时有特殊时

间要求的以批准的借阅期限为准。

6.3 其他类别档案、图书资料借期最长为六个月，超出六个月仍需使用的，应办理续借手续。

7.借阅数量

7.1 每人每次最多可借阅档案、图书资料二十个卷册/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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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特殊情况经本部门负责人及科技信息部负责人批准可放宽借出数量。

8.外单位借阅档案、资料的规定

8.1 外单位人员来公司借阅、复制档案、资料，需持有单位介绍信，经公司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公司档案

工作分管领导同意后，填写“借阅单”（见附录A），按照批准的范围查询、借阅、复制。但涉密档案

不得借出和复制。

8.2 外单位经批准复制我公司档案的，应由科技信息部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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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表格样式

表A.1 借阅单

Q/NESC KX03001-KJ15编号：

借阅部门 借阅人 借阅日期

借阅内容

或名称

利用目的

借阅方式 □借 □阅 □复制 归还日期

部门领导

意见

档案管理

部门意见

借阅人承诺 按时归还，不得随意涂改、剪裁、丢失和泄密。

借阅人签字：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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